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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专家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引进外国专家经费的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

明确外国专家经费的开支范围，强化预算监督职能，保证专家经费的

合理使用，特依据国家外国专家局《关于印发<外国专家经费管理暂

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外专发{2016}85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暂行管

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统一审核并批准的外国专家聘请项

目经费，指各院系（部门）为聘请外国专家来我校工作、交流讲学、

开展合作研究等活动所发生的费用。 

 

第二章 开支范围、标准和报销办法 

第三条  外国专家经费的基本开支范围包括：国际旅费、专家工

薪、讲课（讲座）费、专家补贴、住宿费、城市间交通费。 

第四条  国际旅费是指外国专家从国（境）外到中国出（入）境

口岸之间的往返经济舱国际机票费用或其他交通费用。外国专家国际

机票原则上由国际交流处负责购买。优先选择航程短、经济实惠的航

班。报销机票时，须出具发票、机票行程单和登机牌。 

第五条  专家工薪指学校与外国专家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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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约定的工资待遇。对于支付工薪的外国专家，不再另外资助其讲课

（讲座）费和专家补贴。 

第六条  讲课（讲座）费指学校邀请外国专家（与学校无聘用或

任职关系）进行授课、讲座所支付的报酬。对于支付讲课（讲座）费

的外国专家，不再另外资助其专家补贴。 

第七条  专家补贴是指资助外国专家在学校工作期间的费用补

贴。专家补贴按专家每次在华实际工作天数发放，最长不超过专家每

次入境日起至出境日止的天数。专家补贴适用于短期来校从事讲课、

讲座之外活动的专家。 

第八条  住宿费是指资助外国专家在华开展工作期间实际发生

的住宿费用。住宿费凭有效发票和支出明细单按实际住宿天数在资助

标准内据实报销。长期租房的专家根据实际居住天数，按月租金不超

过资助标准，凭专家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有效发票据实报销。 

第九条 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外国专家从出（入）境口岸往返学校

的经济舱机票费用或其它交通费用，据实报销。 

第十条  以上费用按照《聘请外国专家经费支出标准》（附后）

的规定在资助标准内根据工作需要据实执行。对于国际旅费、专家工

薪、讲课费、专家补贴、住宿费、城市间交通费等确需超上限支出的，

须经国际交流处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 

第十一条  专家工薪、讲课费及专家补贴的发放按国家有关税法

规定由财务处统一扣除税费。各项票据均须符合我校的财务报销规定。 

第十二条  对于单次来华外国专家，资助其专家补贴和住宿费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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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超过 90天。对单次来华工作 90天以上的外国专家，各院系（部

门）须提前报国际交流处，与其签订工薪合同。 

第十三条  外国专家经费专款专用，学校协助外国专家开展工作

的人员差旅、劳务及交通等费用，应由项目执行院系（部门）从其他

费用中支付，不得在专家经费中列支。项目执行院系（部门）因执行

外国专家项目购置器材设备等费用，不得在专家经费中列支。 

 

第三章 项目资金申请、拨付与管理 

第十四条  各院系（部门）每年根据需要制定年度外国文教专家

聘请计划，报送国际交流处，经学校汇总后报送国家外专局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得到国家外专局关于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，国

际交流处向各院系（部门）确认各外专聘请项目和经费。 

第十六条  国际交流处是外国文教专家经费的归口管理部门，按

照国家外专局等上级机关的有关文件要求，负责外国文教专家经费的

统筹安排及管理，并监督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各院系（部门）在批准的专家经费预算内，在规定的

开支范围和资助标准内执行各外国专家聘请项目。各专家项目的经费

支出应由各院系（部门）提出报销，经国际交流处审核后报财务部门

核销。 

第十八条  各院系（部门）每年度项目成果及经费使用效益情况

将作为下一年度学校制定外国专家聘请计划及拨付经费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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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 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聘请外国专家经费支出标准》为

本管理办法的附件，其中资助标准列出的是各项经费的开支范围，各

院系（部门）要根据实际需要，坚持节约有效的原则,不得简单将上

限作为统一标准进行开支。 

第二十条  本管理办法由国际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国际交流处 

2017年 2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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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聘请外国专家经费支出标准》 

科目名称 一类支出上限 二类支出上限 三类支出上限 备注 

专家劳务

或补贴 

（三者只限

发放一项） 


